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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677.htm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

一日） 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已经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对于根

本解决我国粮食问题提供了广阔的可能。但是，各项农业增

产措施的实现，需要较长时间，在这个时间内，粮食增产的

速度不可能是很快的。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加，生

产用粮的增加，个体经济转变为合作经济以后，农民收入普

遍有所增加，过去吃粮较少的农户，也增加了粮食消费量。

这样，城市和农村的粮食需要就大大增加起来。同时，由于

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的粮食生产还不够稳定，收成丰歉在

年度间和地区间很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和城市的粮

食消费特别是丰收地区的粮食消费，如果不加适当节制，那

就势必影响城市工矿区、经济作物区、灾区和其他方面必不

可少的粮食供应，妨碍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

，国家对于粮食的分配，在长时间内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

排。当前的方针应该是：在坚持粮食“三定”的基础上， 实

行以丰补歉，保证国家正常的粮食收入， 严格控制粮食的销

售。根据这个方针，特对粮食统购统销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 国家在计算和核定农业社和单干户粮食征收、收购或者

供应数量的时候，１９５５年实行粮食“三定”时所规定的

留粮标准不得提高，国家核定的粮食定购数量不得减少，定

销数量不得增加。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

成较差地区农民的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二）农业社和单干户生产的粮食，超过粮食“三定”定产



数量的部分，国家对于余粮的和自足的农业社和单干户，必

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于缺粮的农业社和单干户，必须减销

一部分粮食。国家增购的数量，一般应为增产部分的４０％

，在特殊情况下，应该多增购一些；但是增产的部分，农业

社和农民也应该有所得，以便用来保证人口和牲畜增加的粮

食需要，适当储积备荒的粮食，或者改善农民的粮食消费状

况，发挥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三）国家在核定农业社

的粮食征收、收购或者供应数量的时候，不能因为分给社员

自留地而减少国家的粮食征收、收购任务或者增加供应指标

。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只能种植饲料和蔬菜，不能种植别的

经济作物。别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应该由农业社统一安排。

（四）对于单干户的粮食的统购统销、农业税征收和国家负

担，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办事。单干户必须服从国家的

种植计划。这些事务乡人民委员会可以委托单干户所在地的

农业社负责办理。（五）在农村粮食统购任务完成以后，过

去为了农民相互间的粮食调剂，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

场。今后为了加强粮食管理，此种粮食市场应该关闭。关闭

以后，由国家粮食机构在可能范围内，帮助农业社和农民进

行粮食品种的调剂。（六）国家在核定农村和市镇的全年粮

食供应数量以后，必须按季分月逐级下达粮食销售指标，坚

决执行。国务院下达的控制指标，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委员会在必要时作适当调整。省级以下的地区和部门，

没有经过省级人民委员会的批准，一律不准变动上级规定的

控制指标。（七） 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 应该同农业社内部

的粮食分配结合进行。农业社分配粮食，必须严格遵守下列

先后顺序：第一、首先完成国家核定的粮食征收、收购任务



（包括增产社的增购任务）；第二、留下农业社生产必须的

种子和饲料，分给全体社员基本口粮和必要的饲料； 第三、 

在解决了上述两项问题以后，才可以适当照顾劳动强出工多

的社员，或者用来发展副业和多养牲畜，但是不准开设饭店

和经营熟食品。农业社在社内分配粮食的时候，应该注意储

积备荒的粮食。 农业社由于缴纳农业税而发生缺粮情况，国

家征收农业税的时候，对缺粮部分可以全部和部分改征代金

或者经济作物。 农业社在新粮收获以后，预分一部分粮食给

社员是应该的，但在完成国家核定的粮食征收、收购任务以

前，预分的部分必须低于“三定”时规定的留粮标准。 农业

社在不减少国家核定的粮食征收、收购任务或者不增加供应

指标的条件下，对于社员口粮的分配，根据实际情况，可以

采取以人分等定量的办法或者其他适宜的办法，力求公平合

理。（八）在城市统销方面，居民口粮标准偏高的地方，应

该把标准合理地降低下来。集体伙食单位用粮，应该严格整

顿，不准虚报人数和多购粮食。市镇居民的口粮供应，应该

尽可能搭配一定数量的红薯。工商行业用粮应该严格节约和

控制。 本补充规定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②和国务院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的规定②不一致的，按照

本补充规定执行。本补充规定没有提到的，仍然按照过去颁

发的暂行办法和规定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